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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构建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旨在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指导意见》围绕着坚持党的领导、多方共治、市场导向和依法治理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环境治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

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和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七大体系建

设。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加速推动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这将

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又将进一

步促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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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①，旨在构建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目标到 2025

年“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

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

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

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加速推动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这将为我

国绿色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又将进一步促进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 

一、 《指导意见》的主要内容 

《指导意见》重点强调了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要明晰政府、企业与

公众等各类主体权责，并明确了各类主体的关键作用：提出需要“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为关键，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

以更好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 同时，《指导意见》还提出了

坚持市场导向和依法治理。 

围绕着坚持党的领导、多方共治、市场导向和依法治理这四项基本原则，

《指导意见》提出了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七大体系建设： 

 

图表 1 《指导意见》七大体系建设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七大体系建设 

1.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 

 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 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除全国性、重点区域流域、跨区域、国

际合作等环境治理重大事务外，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环境治理支出责

任。 

 开展目标评价考核。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 

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查体制。 

2. 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 

 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加快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立法进程。 

 推进生产服务绿色化。依法依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积极践行绿色

生产方式，落实生产责任者延伸制度。 

 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加强企业环境治理责任制度建设，重点排污企业

要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并确保正常运行。 

 公开环境治理信息。 

3. 健全环境治理全面行动体系 

 强化社会监督。完善公众监督和举报反馈机制，加强舆论监督，引导具

备资格的环保组织依法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活动。 

 发挥各类社会团体作用。 

 提高公民环保素养。 

4. 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 

 完善监管体制。全面完成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模式 

                                                             
①

 全文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3/03/c_1125657740.htm（2020/03/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3/03/c_1125657740.htm


                                                                                               月度报告／宏观研究 

 

请务必参阅尾页免责声明                                                                                  3 

 加强司法保障。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探索建立“恢复

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审判结果执行机制。 

 强化监测能力建设。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

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环境质量、污染源和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 

5. 健全环境治理市场体系 

 构建规范开放的市场。 

 强化环保产业支撑。加强关键环保技术产品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参与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 

 创新环境治理模式。积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 健全价格收费机制。严格落实“谁污染、谁付费”政策导向，建立健全

“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等机制。 

6. 健全环境治理信用体系 

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 健全企业信用建设。完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建立排污企业黑名单

制度；建立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7. 健全环境治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 完善法律法规。 

 完善环境保护标准。 

 加强财税支持。 

 完善金融扶持。 

资料来源：《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兴业研究 

 

二、 环境治理体系与绿色金融体系相互支撑 

《指导意见》的出台加速推动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这将为我国

绿色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又将进一步促进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将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绿

色金融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而建立完善的

现代治理体系将成为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基础： 

 首先是强化监管与监督，增加企业环境污染成本，《指导意见》强调

了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包括完善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司法保障，

强化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侦办，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

案件起诉力度；强化监测能力建设等，同时强调了政府与公众的监督

责任，包括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社会监督，完善公众监督和

举报反馈机制，加强舆论监督，引导具备资格的环保组织依法开展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等活动等，这些都将显著增加企业环境污染面临的法

律风险和违法成本。 

 其次是强化信息披露、完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指导意见》提

出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其中明确提到“公开环境治理信息，

排污企业应通过企业网站等途径依法公开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

执行标准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并对信息真实性负责。”

同时，《指导意见》在健全环境治理信用体系中也明确提出“健全企

业信用建设。完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分级分

类监管。建立排污企业黑名单制度，将环境违法企业依法依规纳入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将其违法信息记入信用记录，并按照国家有关



                                                                                               月度报告／宏观研究 

 

请务必参阅尾页免责声明                                                                                  4 

规定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向社会公开。建立完善上市公

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 最后是从生产和消费两端支持绿色生产及绿色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在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中提出“推进生产服务绿色化。从源头

防治污染，优化原料投入”“积极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大力开展技术

创新，加大清洁生产推行力度，加强全过程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提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品和服务。”在健全环境治理市场体系

中提出“强化环保产业支撑。加强关键环保技术产品自主创新，推动

环保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加快提高环保产业技术装备

水平。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业化骨干企业，扶持一批专特

优精中小企业。”同时，还提出倡导绿色消费。 

  

绿色金融发展也将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持。《指导意见》

在健全环境治理法律发挥政策体系中明确提出“完善金融扶持。设立国家绿色

发展基金。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在环境高风险领域研究建立环境污染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开展排污权交易，研究探索对排污权交易进行抵质押融资。

鼓励发展重大环保装备融资租赁。加快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统一国内

绿色债券标准。”而在 2016 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的指导意见》中，这些均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并已取得一

定进展： 

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方面，生态环境部在 2019 年 12 月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将于 2020 年正式启动运营①。 

 环境污染责任险方面，我国于 2007 开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2013

年开始展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2018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的

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

理办法（草案）》，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持续推进。截至 2019

年 7 月，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 31

个，试点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电力、医

药、印染等 20 余个高环境风险行业。2018 年，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实现保单保费收入 3.09 亿元，提供风险保障 326.58 万亿元。②
 

 排污权交易方面，我国已于 2007 年开启排污权交易试点，并已经有

了排污权抵押贷款、排污权回购等融资工具出现。 

 统一国内绿色债券标准方面，2019 年 3 月，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委 

发布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该目录属于绿色金融标准

体系中的“绿色金融通用标准”范畴，目前我国的绿色债券标准正在

依据该目录进行统一修订，国内两套绿色债券标准将实现统一。 

 

（完） 

                                                             
①

 资料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26/c_1125392611.htm（2019/12/26） 
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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